自愿性认证机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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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1）认证机构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是否覆盖《认 证机构批准书》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九 条

	
	
	（2）机构应具备必要的商业办公场所，不允许以民用住宅作为固定办公场所。办 公场所的地址应当与法人证明文件中列明的地址相一致；
（3）办公场所为租赁性质的，应当检查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限应当长于一年。 办公场所为自有房产，应当检查自有房产证明；
（4）开展认证活动所必需的设备（硬件和软件）以及支持性配置（通讯或信息系 统），包括档案保管设施、认证业务处理系统、证书印制设施、认证人员培训设施 以及工作人员的桌椅、文件柜、电脑、电话等基本办公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 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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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制度建立与 实施
	（5）是否编制公正性的管理制度，是否识别所有利益方对公正性影响，并采取明 确可行的控制措施；
（6）是否对认证活动引发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对各个活动领域和运作地域的业 务引发的责任作出了充分的安排（如保险或储备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 条（三）、第十三条；《认证机构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

	
	
	（7）是否制定程序、制度等文件对认证活动实施全过程进行有效管理，至少应当 包括申请评审、审核方案的制定、抽样方案、审核计划、审核实施、审核报告、 认证决定、监督、再认证以及暂停、注销、撤销或缩小认证范围等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 条（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六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 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 一条

	
	
	（8）是否制定申诉投诉、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档案记录管理、分支或派出 机构管理、内审和管理评审、信息公开、保密等内部管理制度要求并进行有效管  理；
（9）是否制定对认证规则备案、认证业务信息备案、认证机构信息报送等规定的 执行程序并进行有效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 条（三）、第十七条、第二十条；《认 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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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人员管理
	（10）是否制定认证人员管理制度，对影响认证活动的各类人员的选择条件、聘 用程序、培训程序、能力准则和能力评价准则及评价考核方法作出明确规定，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 条（三）（五）、第十四条；《认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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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认证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符合要求；
（11）是否具备 10 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专职认证人员应全面覆盖认 证规则和认证方案制定人员、认证申请评审人员、认证审核方案管理人员、认证  审核人员（拟从事管理体系认证审核、产品认证检查、服务认证审查的人员）、认 证决定或复核人员、认证人员能力的评价人员等。
	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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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证书与标志 管理
	（12）是否制定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规定，明确认证证书载明的内容、获 证组织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规定以及误用或未按照规定使用时应当采 取的措施；
（13）认证证书样本是否符合认证认可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的要求，并向公 众提供查询认证证书基本信息的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 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认证机构管理 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5
	

认证记录管理
	（14）是否对认证过程做出完整记录，保留相应认证资料；
（15）认证记录和认证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归档留存时间为认证证书有效期届 满或者被注销、撤销之日起 2 年以上，认证记录应当使用中文；
（16）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认证活动参与各方盖章或者签字的认证记录、认证 资料等，应当保存具有法律效力的原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 十一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 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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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能力管理（适 用产品认证机构）
	（17）是否具备与从事相关产品认证活动相适应的检测、检查等技术能力。对相 应的产品认证领域具备自有或签约检测资源，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相关资质，检 测机构能力范围应能覆盖认证机构所申请的具体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 条（三）、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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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或派出机构 管理（适用时）
	（18）是否建立对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的管理制度；
（19）是否及时报送设立承担其认证活动的分支机构信息；
（20）是否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形式公布设立的承担其认证活动的分支机构名称、 地址和认证活动内容信息并保证其真实、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 条（三）、《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 五条（三）、第二十三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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